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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ROVISIONAL LIQUIDATORS APPOINTED)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01）

自願將附屬公司清盤

僑威集團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加上本公司之全資附屬
公司僑威電子有限公司（「僑威電子」）及僑威資源有限公司（「僑威資源」）已於二零
一三年五月停運，且基於負債問題，有關公司將不能繼續進行業務，透過債權人自
願清盤方式將僑威電子及僑威資源清盤屬適當之舉。

因此，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於僑威電子及僑威資源各自之股東大會上正式
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案，以債權人自願清盤方式將僑威電子及僑威資源清盤。於僑
威電子及僑威資源各自於同日正式舉行之債權人大會上，已委任黎嘉恩先生及何
熹達先生（二人之地址均為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一座35樓）出任僑威電子及僑
威資源之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因此，僑威電子及僑威資源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起進入自願清盤程序。

有關僑威電子及僑威資源之資料

僑威電子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業務為分銷其他電子及相關產
品。僑威資源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有限公司，主要業務為向本集團公司提供財
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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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威電子及僑威資源自願清盤之原因

經對分銷其他電子及相關產品業務（「分銷業務」）之營運進行詳細分析後，加上僑
威電子所經營之分銷業務已因銀行停止授出銀行貿易信貸而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停
止，本公司認為不再適合進行分銷業務。

此外，於對由分銷業務產生之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訂金及預付款項之
可收回性作出評估，以及考慮到有關款項已逾期一段長時間後，本公司已於截至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賬目中就此作出減值撥備約600,600,000

港元。由於作出有關減值撥備，預期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度將錄得大額虧損。

此外，由於分銷業務與本集團之印刷及生產包裝產品業務（「包裝印刷業務」）在財
務及營運上均為獨立管理，僑威電子及僑威資源之清盤並不會對包裝印刷業務造
成任何影響。

本公司認為將僑威電子及僑威資源進行自願清盤符合本集團之最佳利益，而本集
團將可把資源集中投放於核心業務包裝印刷業務。

將僑威電子及僑威資源清盤對本集團之影響

自清盤程序開始起，僑威電子及僑威資源之財務業績將不會綜合計入本集團業績
中。

倘將僑威電子及僑威資源清盤有任何重大進展，本公司將於適當時作出進一步公
告。

一般事項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周勁先生、陶飛虎先生、王鳳舞先
生、鄭紅梅女士、張曉峰先生、劉清長先生、韋韌先生及劉世紅先生，非執行董事
苟敏先生及張曉華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振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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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自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
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代表
僑威集團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黎嘉恩
何熹達
何國樑
楊磊明

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
作為代理人、無須承擔任何個人責任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 僅供識別


